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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
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
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关连交易 

 

向中银消费增资 

 

董事会欣然宣布中银信用卡公司（一家本公司间接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就其向中银消费按其在中银消费的股权比例增资约人民币 4.331 亿元订立增资

与认购协议。中银消费于中国主要从事消费金融业务，并于本公告日期，中银信用卡

公司持有中银消费全部股权约 12.37%。根据增资与认购协议，由于增资事项是按同比

例进行，因此，中银信用卡公司于交割后将仍然拥有中银消费经扩大股权约 12.37%。 

同日，中银信用卡公司亦与中银消费的其他投资者订立合资合同，以规范彼等在营运

及管理中银消费业务与事务的权利及责任。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银行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66.06%，并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由于中银消费于本公告日期为中国银行的附属公司，中银消费是中国银行的

联系人，并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据此，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增资事项将构成本

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增资事项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 0.1% 但低于 5%，增资事项须遵守上市

规则第 14A 章项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获豁免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由于增资事项在增资与认购协议下的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如适用，得到豁免）的前

提下才能完成交割，增资事项可能会亦可能不会完成交割。因此，本公司的股东及潜

在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的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绪言 

 

董事会欣然宣布中银信用卡公司（一家本公司间接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订立增资与认购协议。据此，中银信用卡公司同意按其在中银消费的股权比

例向中银消费增资约人民币 4.331 亿元。根据增资与认购协议，由于增资事项是按同

比例进行，因此，中银信用卡公司于交割后将仍然拥有中银消费经扩大股权约 12.37%。 

同日，中银信用卡公司亦与中银消费的其他投资者订立合资合同，以规范彼等在营运

及管理中银消费业务与事务的权利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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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与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日期  

2018年 4月 16日 

订约方 

所有投资者（即中国银行、百联集团、陆金发、中银信用卡公司、博裕及红杉）及中

银消费 

代价 

中银信用卡公司增资事项的总代价为约人民币 4.331 亿元。总代价将于交割日以现金

支付及由中银信用卡公司的内部资源拨付。 

增资事项的总代价乃是各方按公平原则磋商及经参考中银消费的业务发展潜力和业务

规模扩展以及监管要求等因素后厘定，且增资事项是按照各个股东目前在中银消费持

有的股权按同比例作出。 

交割的先决条件 

交割将须待增资及认购协议中规定的若干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豁免（如适用）后方可

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1. 签署合资合同和采纳经修订的中银消费组织章程细则； 

2. 中银消费增加注册资本已获银保监会及其他监管机构（如需）批准； 

3. 已获得中银消费增加注册资本以及采纳经修订的中银消费组织章程细则所需的相

关股东会决议及/或董事会决议；及 

4. 就增资项目已向中国外汇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如适用）办妥所有相关手续。 

其他投资者的增资与认购 

中银消费的其他现有股东，即中国银行、百联集团、陆金发、博裕及红杉，亦根据增

资与认购协议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同意按同比例向中银消费作出增资。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银行、百联集团、陆金发、博裕及红杉分别持有中银消费约

40.02%, 20.64%, 12.57%, 9.9% 及 4.5%的股权。由于根据增资与认购协议增资事项是按

同比例进行，因此，该等股东于交割后在中银消费持有的经扩大股权比例将维持不变。 

合资合同的主要条款 

日期 

2018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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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约方 

所有投资者（即中国银行、百联集团、陆金发、中银信用卡公司、博裕及红杉） 

生效 

除非适用法律法规要求，合资合同自订约方签署时生效。 

董事会 

中银消费董事会应由 11名董事组成。根据合资合同，(i) 中国银行将有权委任 4名董事

并提名 1名职工董事及 1名独立董事； (ii) 百联集团将有权委任 2名董事; 及 (iii) 陆金

发、博裕及中银信用卡公司将各自有权委任 1名董事。 

限售期及优先购买权 

所有投资者承诺，从其各自出资完成之日起 5年内，其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出售、转让

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根据相关增资取得的股权（无论受让方是否为该股东的关联人士

或是否为中银消费的另一名股东），包括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的中银消费股权设置任何

抵押、质押、担保、留置、托管或其他权益负担。 

在上述 5 年的限售期后，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与其他第三方的转让须根据合资合同

的限制进行（包括，在不应影响中国银行的持股比例维持不低于 30%且其持股比例应

高于任何其他股东的前提下，其他所有投资者将可按其各自于中银消费全部股权中的

持股比例，平等享有优先购买权以购买投资者拟出让的股权）。 

不竞争承诺 

所有投资者（包括中银信用卡公司）于合资合同中作出的承诺包括，只要在其拥有中

银消费股权的情况下，未经中银消费全体股东事先书面同意, 投资者及受其各自任命的一

方及关联人士均(i) 不得在中国境内寻求取得任何与中银消费业务经营构成直接竞争的

消费金融公司牌照以从事消费金融业务或相关互联网业务；以及 (ii) 不得在中国境内, 

以与中银消费竞争为目的，成立或投资任何其他消费金融公司或拥有消费金融业务牌

照的实体等。 

进行增资事项的原因及裨益  

中银消费为首批于 2010 年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其监管职能已自 2018 年

4 月份由银保监会行使）正式发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中银消费在中国建立其消费

金融业务具备先发优势。考虑到中国消费金融业务的增长潜力，董事认为增资事项将

使本公司透过中银消费参与中国内地消费贷款市场的增长并把股东的价值最大化。 

增资与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项下各自的条件均经过各方公平磋商后厘定。经考虑上述

事宜，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增资与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各自的条款及条

件公平合理，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4 - 
 

本公司所有非执行董事，即陈四清先生及任德奇先生亦担任中国银行董事，因此，该

等董事已于董事会会议上就有关增资与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项下的交易之决议放弃投

票。 

订约方的资料 

本公司为投资控股公司，其附属公司主要于香港从事银行及金融相关服务。 

中银消费主要于中国经营消费金融业务。 

中银信用卡公司于 1980 年成立，为本公司间接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中银信用卡公司

主要于香港经营信用卡及消费贷款服务。 

中国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在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企业金

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资金运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及其他服务。 

百联集团创立于 2003 年并以中国上海为基地。主要业务包括主题百货、购物中心、奥

特莱斯 (批发商店)，大型卖场、标准超市、便利店、专业专卖等零售业态，经营有色

金属、黑色金属、汽车、化轻、机电、木材、燃料等大宗物资贸易，涉及电子商务、

仓储物流、消费服务、电子信息等领域。 

陆金发为一家国有开发商，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主要经营基金

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 

博裕是博裕资本的项目子公司，博裕资本成立于 2011 年，是中国领先的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公司，致力于打造高速增长行业的优秀企业，专注于金融服务、消费品和零售、

医疗健康以及媒体和高新科技行业。 

红杉是红杉资本的项目子公司，红杉资本创始于 1972 年，目前管理近 30 类基金，管

理资产逾 100亿美元。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就其深知、全悉及确信，确认除中国银行及中银消费外，

百联集团、红杉、陆金发、博裕及其各自的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

连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规则的规定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银行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66.06%（按《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 336 条而备存的本公司登记册所载），并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于本公告日

期，中国银行亦持有中银消费全部股权的约 40.02%。因此，中银消费是中国银行联系

人并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据此，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增资事项构成本公司的关

连交易。 

由于增资事项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 0.1% 但低于 5%，增资事项须遵守上市

规则第 14A 章项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获豁免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 5 - 
 

由于增资事项在增资与认购协议下的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如适用，得到豁免）的前

提下才能完成交割，增资事项可能会亦可能不会完成交割。因此，本公司的股东及潜

在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的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释义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词汇的涵义如下： 

百联集团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 

董事会 本公司的董事会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例成立的

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其 H股及 A股股份分别于香

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于本公告日

期，其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66.06%已发行股份总数 

（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36 条而备存的本公司

登记册所载）  

中银信用卡公司 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一家根据香港法例

注册成立的公司，并为本公司间接全资拥有的附属

公司 

中银消费 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例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消费金融，于本公告日

期，其全部股权约 40.02%由中国银行持有 

红杉 北京红杉盛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

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事项 增资与认购协议项下有关中银信用卡公司拟对中银

消费增资事宜 

增资与认购协议 由投资者与中银消费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订立有关

投资者向中银消费增资的增资与认购协议 

银保监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地方分支机构 

(如适用) 

交割 按增资与认购协议条件及条款完成中银消费的增资

事项 

交割日 增资与认购协议所规定的交割日期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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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增加注册资本 增资与认购协议项下中银消费拟议注册资本的增加 

投资者 中国银行、百联集团、陆金发、中银信用卡公司、

博裕及红杉 

合资合同 由投资者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订立有关中银消费的

合资合同 

陆金发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例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内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博裕 深圳市博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例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及期货条例》 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 

香港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公司秘书  

罗楠  

香港，2018年 4月 16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陈四清先生*（董事长）、高迎欣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
任德奇先生*、李久仲先生、郑汝桦女士**、蔡冠深博士**、高铭胜先生**及 

童伟鹤先生**组成。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